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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
◀上接A01版

引 言

1. 南海位于中国大陆的南面，通过

狭窄的海峡或水道，东与太平洋相连，西

与印度洋相通，是一个东北－西南走向

的半闭海。南海北靠中国大陆和台湾

岛，南接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东临

菲律宾群岛，西接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

2. 中国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

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这些群

岛分别由数量不等、大小不一的岛、礁、

滩、沙等组成。其中，南沙群岛的岛礁最

多，范围最广。

3. 中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已有

2000多年历史。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

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最早并

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

域行使主权和管辖。中国对南海诸岛的

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

历史过程中确立的，具有充分的历史和

法理依据。

4. 中国和菲律宾隔海相望，交往密

切，人民世代友好，原本不存在领土和海

洋划界争议。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起，

菲律宾开始非法侵占南沙群岛部分岛礁，

由此制造了中菲南沙群岛部分岛礁领土问

题。此外，随着国际海洋法的发展，两国在

南海部分海域还出现了海洋划界争议。

5. 中菲两国尚未举行旨在解决南

海有关争议的任何谈判，但确曾就妥善

处理海上争议进行多次磋商，就通过谈

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达成共识，并在双

边文件中多次予以确认。双方还在中

国和东盟国家2002年共同签署的《南

海各方行为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

就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作出郑

重承诺。

6. 2013年1月，菲律宾共和国时任

政府违背上述共识和承诺，单方面提起

南海仲裁案。菲律宾把原本不属于《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调

整的领土问题，以及被中国2006年依据

《公约》第298条作出的排除性声明排除

的海洋划界等争议加以曲解和包装，构

成对《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滥用。菲律

宾妄图借此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

和海洋权益。

7. 本文件旨在还原中菲南海有关争

议的事实真相，重申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

一贯立场和政策，溯本清源，以正视听。

一、南海诸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一）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是历史

上确立的

8.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在南海诸岛

和相关海域生活和从事生产活动。中国

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

相关海域，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

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

确立了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

关权益。

9. 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

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

中发现了南海诸岛。

10. 中国历史古籍，例如东汉的《异

物志》、三国时期的《扶南传》、宋代的《梦

粱录》和《岭外代答》、元代的《岛夷志

略》、明代的《东西洋考》和《顺风相送》、

清代的《指南正法》和《海国闻见录》等，

不仅记载了中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情

况，而且记录了南海诸岛的地理位置和

地貌特征、南海的水文和气象特点，以很

多生动形象的名称为南海诸岛命名，如

“涨海崎头”、“珊瑚洲”、“九乳螺洲”、“石

塘”、“千里石塘”、“万里石塘”、“长沙”、

“千里长沙”、“万里长沙”等。

11. 中国渔民在开发利用南海的历

史过程中还形成一套相对固定的南海诸

岛命名体系：如将岛和沙洲称为“峙”，将

礁称为“铲”、“线”、“沙”，将环礁称为

“匡”、“圈”、“塘”，将暗沙称为“沙排”等。

明清时期形成的《更路簿》是中国渔民往

来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和南海诸岛之间

的航海指南，以多种版本的手抄本流传

并沿用至今；记录了中国人民在南海诸

岛的生活和生产开发活动，记载了中国

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命名。其中对南沙群

岛岛、礁、滩、沙的命名至少有70余处，

有的用罗盘方位命名，如丑未（渚碧礁）、

东头乙辛（蓬勃暗沙）；有的用特产命名，

如赤瓜线（赤瓜礁）、墨瓜线（南屏礁）；有

的用岛礁形状命名，如鸟串（仙娥礁）、双

担（信义礁）；有的用某种实物命名，如锅

盖峙（安波沙洲）、秤钩峙（景宏岛）；有的

以水道命名，如六门沙（六门礁）。

12. 中国人民对南海诸岛的命名，

部分被西方航海家引用并标注在一些

19至 20世纪权威的航海指南和海图

中。如 Namyit（鸿庥岛）、Sin Cowe

（景宏岛）、Subi（渚碧礁）来源于海南方

言发音“南乙”、“秤钩”、“丑未”。

13. 大量历史文献和文物资料证

明，中国人民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进

行了持续不断的开发和利用。明清以

来，中国渔民每年乘东北信风南下至南

沙群岛海域从事渔业生产活动，直至次

年乘西南信风返回大陆。还有部分中国

渔民常年留居岛上，站峙捕捞、挖井汲

水、垦荒种植、盖房建庙、饲养禽畜等。

根据中外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南沙群

岛部分岛礁上曾有中国渔民留下的作

物、水井、房屋、庙宇、墓塚和碑刻等。

14. 许多外国文献记录了很长一段

时间内只有中国人在南沙群岛生产生活

的事实。

15. 1868年出版的英国海军部《中

国海指南》提到南沙群岛郑和群礁时指

出：“海南渔民，以捕取海参、介壳为活，

各岛都有其足迹，也有久居岛礁上的”，

“在太平岛上的渔民要比其他岛上的渔

民生活得更加舒适，与其他岛相比，太平

岛上的井水要好得多”。1906年的《中

国海指南》以及1912年、1923年、1937

年等各版《中国航海志》多处载明中国渔

民在南沙群岛上生产生活。

16. 1933年9月在法国出版的《彩

绘殖民地世界》杂志记载：南沙群岛9岛

之中，惟有华人（海南人）居住，华人之外

并无他国人。当时西南岛（南子岛）上计

有居民7人，中有孩童2人；帝都岛（中业

岛）上计有居民5人；斯帕拉岛（南威岛）

计有居民4人，较1930年且增加1人；罗

湾岛（南钥岛）上，有华人所留之神座、茅

屋、水井；伊都阿巴岛（太平岛），虽不见

人迹，而发现中国字碑，大意谓运粮至

此，觅不见人，因留藏于铁皮（法文原文

为石头）之下；其他各岛，亦到处可见渔

人居住之踪迹。该杂志还记载，太平岛、

中业岛、南威岛等岛屿上植被茂盛，有水

井可饮用，种有椰子树、香蕉树、木瓜树、

菠萝、青菜、土豆等，蓄养有家禽，适合人

类居住。

17. 1940年出版的日本文献《暴风

之岛》和1925年美国海军航道测量署发

行的《亚洲领航》（第四卷）等也记载了中

国渔民在南沙群岛生产生活的情况。

18. 中国是最早开始并持续对南海

诸岛及相关海上活动进行管理的国家。

历史上，中国通过行政设治、水师巡视、

资源开发、天文测量、地理调查等手段，

对南海诸岛和相关海域进行了持续、和

平、有效的管辖。

19. 例如，宋代，中国在两广地区设

有经略安抚使，总绥南疆。宋代曾公亮

在《武经总要》中提到中国为加强南海海

防，设立巡海水师，巡视南海。清代明谊

编著的《琼州府志》、钟元棣编著的《崖州

志》等著作都把“石塘”、“长沙”列入“海

防”条目。

20. 中国很多官修地方志，如《广东

通志》、《琼州府志》、《万州志》等，在“疆

域”或“舆地山川”条目中有“万州有千里

长沙、万里石塘”或类似记载。

21. 中国历代政府还在官方地图上

将南海诸岛标绘为中国领土。1755年

《皇清各直省分图》之《天下总舆图》、

1767年《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图》、1810年

《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1817年《大

清一统天下全图》等地图均将南海诸岛

绘入中国版图。

22. 历史事实表明，中国人民一直将

南海诸岛和相关海域作为生产和生活的

场所，从事各种开发利用活动。中国历代

政府也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实

施管辖。在长期历史过程中，中国确立

了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

益，中国人民早已成为南海诸岛的主人。

（二）中国始终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

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3.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在20世

纪前未遭遇任何挑战。20世纪30年代

至40年代，法国和日本先后以武力非法

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对此，中

国人民奋起抵抗，当时中国政府采取一

系列措施，捍卫对南沙群岛的主权。

24. 1933年，法国曾经一度侵入南

沙群岛部分岛礁，发布政府公报宣告

“占领”，制造了“九小岛事件”。中国各

地各界反应强烈、群起抗议，纷纷谴责

法国的侵略行径。居住在南沙群岛的

中国渔民也在实地进行抵抗，符洪光、

柯家裕、郑兰锭等人砍倒法国在太平

岛、北子岛、南威岛、中业岛等岛上悬挂

法国国旗的旗杆。

25.“九小岛事件”发生后，中国外

交部发言人表示，南沙群岛有关岛屿“仅

有我渔人居留岛上，在国际上确认为中

国领土”，中国政府就法方侵入九小岛提

出严正交涉。同时，广东省政府针对法

国诱骗中国渔民悬挂法国国旗，命令各

县长布告，禁止在南沙群岛及海域作业

的中国渔船悬挂外国旗帜，并给渔民发

放中国国旗，要求悬挂。

26. 由外交部、内政部、海军部等部

门组成的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专门审

定中国南海诸岛各岛、礁、滩、沙名称，并

于1935年编印并公布了《中国南海各岛

屿图》。

27. 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曾非法侵

占中国南海诸岛。中国人民对日本的

侵略进行了英勇抵抗。随着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推进，

中、美、英三国于1943年12月发表《开

罗宣言》郑重宣布，日本必须将所窃取

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1945 年 7月，

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其中

第8条明确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

实施”。

28.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接受《波

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1946年11月

至12月，中国政府指派林遵上校等高级

军政官员，乘坐“永兴”、“中建”、“太平”、

“中业”4艘军舰，分赴西沙群岛和南沙

群岛，举行仪式，重立主权碑，派兵驻

守。随后，中国政府用上述4艘军舰名

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4个岛屿进行

重新命名。

29. 1947年3月，中国政府在太平

岛设立南沙群岛管理处，隶属广东省。

中国还在太平岛设立气象台和电台，自

6月起对外广播气象信息。

30. 在对南海诸岛重新进行地理测

绘的基础上，中国政府于1947年组织编

写了《南海诸岛地理志略》，审定《南海诸

岛新旧名称对照表》，绘制标有南海断续

线的《南海诸岛位置图》。1948年2月，

中国政府公布《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

包括《南海诸岛位置图》。

31. 1949年6月，中国政府颁布《海

南特区行政长官公署组织条例》，把“海

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

沙群岛及其他附属岛屿”划入海南特区。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

日成立后，多次重申并采取立法、行政设

治、外交交涉等措施进一步维护对南海

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中国

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的巡逻执法、资

源开发和科学考察等活动从未中断过。

33. 1951年8月，中国外交部长周

恩来发表《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

金山会议的声明》指出，“西沙群岛和南

威岛正如整个南沙群岛及中沙群岛、东

沙群岛一样，向为中国领土，在日本帝国

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虽曾一度沦陷，但

日本投降后已为当时中国政府全部接

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威岛和西沙

群岛之不可侵犯的主权，不论美英对日

和约草案有无规定及如何规定，均不受

任何影响”。

34. 1958年9月，中国发布《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明确规

定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采用直线基

线方法划定领海基线，上述规定适用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包括“东沙

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

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

35. 1959年3月，中国政府在西沙

群岛的永兴岛设立“西沙群岛、南沙群

岛、中沙群岛办事处”；1969年3月，该

“办事处”改称“广东省西沙群岛、中沙群

岛、南沙群岛革命委员会”；1981年10

月，恢复“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

办事处”的称谓。

36. 1983年4月，中国地名委员会

受权公布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总计

287个。

37. 1984年5月，第六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定设立海南行政

区，管辖范围包括西沙群岛、南沙群岛、

中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

38. 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海南省，

管辖范围包括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

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

39. 1992年2月，中国颁布《中华人

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确立了中国

领海和毗连区的基本法律制度，并明确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陆地领土包括

……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

沙群岛以及其他一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岛屿”。1996年5月，第八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

定，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同时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申对1992年2月25

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

区法》第 2条所列各群岛及岛屿的主

权。”

40. 1996年5月，中国政府宣布中

国大陆沿海由山东高角至海南岛峻壁角

49个领海基点和由直线相连的领海基

线，以及西沙群岛28个领海基点和由直

线相连的基线，并宣布将另行公布其余

领海基线。

41. 1998年6月，中国颁布《中华人

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确立

了中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基本法律

制度，并明确规定：“本法的规定不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的历史性权利”。

42. 2012年6月，国务院批准撤销

海南省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办

事处，设立地级三沙市，管辖西沙群岛、

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

43. 中国高度重视南海生态和渔业

资源保护。自1999年起，中国实施南海

伏季休渔制度。截至2015年底，中国在

南海共建成国家级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

6处，省级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6处，总

面积达269万公顷；国家级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7处，总面积达128万公顷。

44.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台

湾当局一直驻守在南沙群岛太平岛，设

有民事服务管理机构，并对岛上自然资

源进行开发利用。

（三）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得到国

际社会广泛承认

4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

收复南海诸岛并恢复行使主权，世界上

许多国家都承认南海诸岛是中国领土。

46. 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会议

规定日本放弃对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

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1952年，

日本政府正式表示放弃对台湾、澎湖列

岛以及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

权利名义与要求。同年，由时任日本外

务大臣冈崎胜男亲笔签字推荐的《标准

世界地图集》第十五图《东南亚图》，把和

约规定日本必须放弃的西沙、南沙群岛

及东沙、中沙群岛全部标绘属于中国。

47. 1955年10月，国际民航组织在

马尼拉召开会议，美国、英国、法国、日

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

律宾、南越和中国台湾当局派代表出席，

菲律宾代表为会议主席，法国代表为副

主席。会议通过的第24号决议要求中

国台湾当局在南沙群岛加强气象观测，

而会上没有任何一个代表对此提出异议

或保留。

48. 1958年 9月4日，中国政府发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

明》，宣布中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明

确指出：“这项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一切领土，包括……东沙群岛、西沙

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

中国的岛屿。”9月14日，越南政府总理

范文同照会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郑重

表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承认和赞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8年9月4日关

于领海决定的声明”，“越南民主共和国

政府尊重这项决定”。

49. 1956年8月，美国驻台机构一

等秘书韦士德向中国台湾当局口头申

请，美军人员拟前往黄岩岛、双子群礁、

景宏岛、鸿庥岛、南威岛等中沙和南沙群

岛岛礁进行地形测量。中国台湾当局随

后同意了美方的申请。

50. 1960年12月，美国政府致函中

国台湾当局，“请求准许”美军事人员赴南

沙群岛双子群礁、景宏岛、南威岛进行实

地测量。中国台湾当局批准了上述申请。

51. 197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与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中，日本重申

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条规定。

52. 据法新社报道，1974年 2月 4

日，时任印度尼西亚外长马利克表示，

“如果我们看一看现在发行的地图，就可

以从图上看到帕拉塞尔群岛（西沙群岛）

和斯普拉特利群岛（南沙群岛）都是属于

中国的”；由于我们承认只存在一个中

国，“这意味着，对我们来讲，这些群岛属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53. 1987年3月17日至4月1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第14次会议讨论了该委员会秘书处提

交的《全球海平面观测系统实施计划

1985 － 1990》（IOC/INF － 663

REV）。该文件建议将西沙群岛和南沙

群岛纳入全球海平面观测系统，并将这

两个群岛明文列属“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执行该计划，中国政府被委任建设5

个海洋观测站，包括南沙群岛和西沙群

岛上各1个。

54. 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

际社会的普遍认识。在许多国家出版的

百科全书、年鉴和地图都将南沙群岛标

属中国。例如，1960年美国威尔德麦克

出版社出版的《威尔德麦克各国百科全

书》；1966年日本极东书店出版的《新中

国年鉴》；1957、1958和1961年在联邦

德国出版的《世界大地图集》；1958年在

民主德国出版的《地球与地理地图集》；

1968年在民主德国出版的《哈克世界大

地图集》；1954至1959年在苏联出版的

《世界地图集》；1957年在苏联出版的

《外国行政区域划分》附图；1959年在匈

牙利出版的《世界地图集》；1974年在匈

牙利出版的《插图本世界政治经济地图

集》；1959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的《袖

珍世界地图集》；1977年在罗马尼亚出

版的《世界地理图集》；1965年法国拉鲁

斯出版社出版的《国际政治与经济地图

集》；1969年法国拉鲁斯出版社出版的

《拉鲁斯现代地图集》；1972年和1983

年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世界大百科事典》

中所附地图和1985年出版的《世界大地

图集》；以及1980年日本国土地理协会

出版的《世界与各国》附图等。

二、中菲南海有关争议的由来

55. 中菲南海有关争议的核心是菲

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而

产生的领土问题。此外，随着国际海洋

法制度的发展，中菲在南海部分海域还

出现了海洋划界争议。

（一）菲律宾非法侵占行为制造了中

菲南沙岛礁争议

56. 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包括

1898年《美西和平条约》（《巴黎条约》）、

1900年《美西关于菲律宾外围岛屿割让

的条约》（《华盛顿条约》）、1930年《关于划

定英属北婆罗洲与美属菲律宾之间的边

界条约》在内的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

57. 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

围之外。

58. 20世纪50年代，菲律宾曾企图

染指中国南沙群岛。但在中国坚决反对

下，菲律宾收手了。1956年5月，菲律宾

人克洛马组织私人探险队到南沙群岛活

动，擅自将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称为

“自由地”。随后，菲律宾副总统兼外长

加西亚对克洛马的活动表示支持。对

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5月29日发表

声明，严正指出：南沙群岛“向来是中国

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些

岛屿具有无可争辩的合法主权……绝不

容许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和采取任何方

式加以侵犯”。同时，中国台湾当局派军

舰赴南沙群岛巡弋，恢复在南沙群岛太

平岛上驻守。此后，菲律宾外交部表示，

克洛马此举菲律宾政府事前并不知情，

亦未加以同意。

59. 自20世纪70年代起，菲律宾先

后以武力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

并提出非法领土要求。1970年8月和9

月，菲律宾非法侵占马欢岛和费信岛；

1971年4月，菲律宾非法侵占南钥岛和

中业岛；1971年7月，菲律宾非法侵占西

月岛和北子岛；1978年3月和1980年7

月，菲律宾非法侵占双黄沙洲和司令

礁。1978年6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签

署第1596号总统令，将中国南沙群岛部

分岛礁并连同周边大范围海域称为“卡

拉延岛群”（“卡拉延”在他加禄语中意为

“自由”），划设“卡拉延镇区”，非法列入

菲律宾领土范围。

60. 菲律宾还通过一系列国内立

法，提出了自己的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

陆架等主张。其中部分与中国在南海的

海洋权益产生冲突。

61. 菲律宾为掩盖其非法侵占中国

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事实，实现其领土

扩张的野心，炮制了一系列借口，包括：

“卡拉延岛群”不属于南沙群岛，是“无主

地”；南沙群岛在二战后是“托管地”；菲

律宾占领南沙群岛是依据“地理邻近”和

出于“国家安全”需要；“南沙群岛部分岛

礁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上”；

菲律宾“有效控制”有关岛礁已成为不能

改变的“现状”等。

（二）菲律宾的非法主张毫无历史和

法理依据

62. 从历史和国际法看，菲律宾对南

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

63. 第一，南沙群岛从来不是菲律

宾领土的组成部分。菲律宾的领土范围

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对此，菲

律宾当时的统治者美国是非常清楚的。

1933年8月12日，美属菲律宾前参议员

陆雷彝致信美国驻菲律宾总督墨菲，试

图以地理邻近为由主张一些南沙岛屿构

成菲律宾群岛一部分。有关信件被转交

美国陆军部和国务院处理。1933年10

月9日，美国国务卿复信称，“这些岛屿

……远在1898年从西班牙获得的菲律

宾群岛的界限之外”。1935年5月，美国

陆军部长邓恩致函国务卿赫尔，请求国

务院就菲律宾对南沙群岛部分岛屿提出

领土要求的“合法性和适当性”发表意

见。美国国务院历史顾问办公室一份由

博格斯等签署的备忘录指出，“显然，美

国毫无根据主张有关岛屿构成菲律宾群

岛的一部分。”8月20日，美国国务卿赫

尔复函美国陆军部长邓恩称，“美国依据

1898年条约从西班牙获得的菲律宾群

岛的岛屿仅限于第三条规定的界限以

内”，同时关于南沙群岛有关岛屿，“需要

指出的是，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西班牙曾

对这些岛屿中的任何一个行使主权或提

出主张”。这些文件证明，菲律宾领土从

来不包括南海诸岛，这一事实为包括美

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所承认。

64. 第二，“卡拉延岛群”是菲律宾发

现的“无主地”，这一说法根本不成立。

菲律宾以其国民于1956年所谓“发现”为

基础，将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称为“卡

拉延岛群”，企图制造地理名称和概念上

的混乱，并割裂南沙群岛。事实上，南沙

群岛的地理范围是清楚和明确的，菲律

宾所谓“卡拉延岛群”就是中国南沙群岛

的一部分。南沙群岛早已成为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绝非“无主地”。

65. 第三，南沙群岛也不是所谓的

“托管地”。菲律宾称，二战后南沙群岛

是“托管地”，主权未定。菲律宾的说法

从法律和事实看，都没有根据。二战后

的“托管地”，均在有关国际条约或联合

国托管理事会相关文件中明确开列，南

沙群岛从未出现在上述名单上，根本就

不是“托管地”。

66. 第四，“地理邻近”和“国家安

全”都不是领土取得的国际法依据。世

界上许多国家的部分领土远离其本土，

有的甚至位于他国近岸。美国殖民统治

菲律宾期间，就菲律宾群岛附近一座岛

屿的主权与荷兰产生争端，美国以“地理

邻近”为由提出的领土主张被判定为没

有国际法依据。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

侵占他国领土更是荒谬的。

67. 第五，菲律宾称，中国南沙群岛

部分岛礁位于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

围内，因此有关岛礁属于菲律宾或构成

菲律宾大陆架组成部分。这一主张企图

以《公约》所赋予的海洋管辖权否定中国

领土主权，与“陆地统治海洋”的国际法

原则背道而驰，完全不符合《公约》的宗

旨和目的。《公约》序言规定：“在妥为顾

及所有国家主权的情形下，为海洋建立

一种法律秩序……。”因此，沿海国必须

在尊重他国领土主权的前提下主张海洋

管辖权，不能将自己的海洋管辖权扩展

到他国领土上，更不能以此否定他国主

权，侵犯他国领土。

68. 第六，菲律宾所谓的“有效控

制”是建立在非法侵占基础上的，是非法

无效的。国际社会不承认武力侵占形成

的所谓“有效控制”。菲律宾所谓“有效

控制”是对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赤裸

裸的武力侵占，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以

下简称《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

国际法所明确禁止。菲律宾建立在非法

侵占基础上的所谓“有效控制”，不能改

变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的基本事实。中

国坚决反对任何人试图把南沙群岛部分

岛礁被侵占的状态视为所谓“既成事实”

或“现状”，中国对此绝不承认。

（三）国际海洋法制度的发展导致中

菲出现海洋划界争议

69. 随着《公约》的制订和生效，中

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南海有关争议逐步激

化。

70. 基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长

期历史实践及历届中国政府的一贯立

场，根据国内法以及国际法，包括195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

明》、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

连区法》、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决定》、1998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

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南

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

济区和大陆架。此外，中国在南海拥有

历史性权利。

71. 根据菲律宾1949年第387号共

和国法案、1961年第3046号共和国法

案、1968年第5446号共和国法案、1968

年第370号总统公告、1978年第1599号

总统令、2009年第9522号共和国法案

等法律，菲律宾公布了内水、群岛水域、

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72. 在南海，中国的陆地领土海岸

和菲律宾的陆地领土海岸相向，相距不

足400海里。两国主张的海洋权益区域

重叠，由此产生海洋划界争议。

三、中菲已就解决南海
有关争议达成共识

73. 中国坚决捍卫对南海诸岛的主

权，坚决反对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岛礁，

坚决反对菲律宾依据单方面主张在中国

管辖海域采取侵权行为。同时，从维护南

海和平稳定出发，中国保持高度克制，坚

持和平解决中菲南海有关争议，并为此作

出不懈努力。中国就管控海上分歧以及

推动海上务实合作等与菲律宾进行多次

磋商，双方就通过谈判解决南海有关争

议，妥善管控有关分歧达成重要共识。

（一）通过谈判解决南海有关争议是

中菲共识和承诺

74. 中国一贯致力于在相互尊重主

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

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

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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